
【维权】09专题２０２5年 7月 25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有医院继续病休证明，工伤职工能否继续停工留薪？

未成年人购买游戏账号
父母能否讨回有关款项？
编辑同志：

近日 ， 我9岁的儿子
趁我不备， 使用手机上绑
定的我的银行卡账户， 支
付12000元在一家网络科
技公司经营的游戏交易平
台购买了带有大量游戏装
备的游戏账号。

请问： 我能否要求网
络科技公司退货退款？

读者： 陈玲玲 （化名）

陈玲玲读者：
你有权要求网络科技

公司退货退款。
《民法典 》第十七条 、

第十九条分别规定：“不满
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
年人。” “八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 者 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 追认； 但是， 可以独
立 实 施 纯 获 利 益 的 民
事 法 律 行 为或者与其年
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总则编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
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
否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
健康状况相适应， 人民法
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
相关联的程度， 本人的智
力、 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
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
果， 以及标的、 数量、 价
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与之对应 ， 基于你9
岁的儿子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而购买游戏
账号 、 装备不属 于 纯 获
利 益 的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
这就意味着该行为是否有
效取决于你作为其法定
代理人是否追认或是否
与 你儿子的年龄 、 智力
相适应。 可是， 回答是否
定的：

一方面， 你并不认可
儿子购买游戏账号、 装备
的行为， 甚至已明确要求
网络科技公司退货退款 ；
另一方面， 普遍而言 ， 9
岁的儿童身心发育尚未成
熟， 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
判断力， 面对具有诱惑性
的游戏容易产生不理性
消费的冲动。 同时， 其对
12000元钱 ， 无论从数额
上还是从价值上都没有
什么概念， 不知道相应的
支出代表着什么 ， 会给
家 庭 造 成怎样的后果 ，
即并非与其年龄、 智力相
适应。 这对于你儿子也不
例外。

对 此 ， 《 民 法 典 》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条 明 确 规
定 ：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
效 力 后 ， 行为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
返还……” 基于此， 你有
权要求网络科技公司退
货退款。

颜梅生 法官

读者程丽丽 （化名） 在咨询
时说， 她遭遇工伤后已停工 12
个 月 ， 并 由 公 司 向 她 支 付 了
停工留薪期工资 。 此后， 她基
于医院向其出具的 “建议继续病
休4个月” 诊断证明书拒绝返回
公司上班， 并要求公司继续支
付 4个 月 的 停 工 留 薪 期 工 资 。
然而 ， 公司不同意以医 院 疾 病
诊 断 书 为 休 假 依 据 ， 要 求 她
去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 会 确 认 是 否 需 要 延 长 停 工
留薪期。

她想知道： 其能否拒绝鉴定
确认、 拒绝提交有关材料和配合
公司进行现场鉴定？

法律分析
根据程丽丽讲述的情况可

知， 其不得拒绝公司的要求， 否
则， 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 “因工伤发生的下
列费用， 按照国家规定由用人单
位支付 : （一 ） 治疗工伤期间的
工资福利……”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
条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
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
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
在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

般不超过12个月。 伤情严重或者
情况特殊，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延
长， 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
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工伤
职工应当按照通知的时间、 地点
参加现场鉴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为确
保工伤职工在治疗期间能够得到
相应保障 ， 同时避免工伤职工
“小伤大养” 以及借故拒绝上班
等行为损害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益， 相关规定既明确了工伤职工
暂时停止工作进行治疗期间享受
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又对治疗

期限进行了限制， 若需延长应当
履行审批程序。

正因为工伤职工适当延长治
疗期限需要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不能仅凭医
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自行延
长， 所以， 程丽丽若想继续停工
留薪就要接受鉴定， 履行向市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交有关材
料、 配合进行现场鉴定的义务。
如果程丽丽坚持以医疗机构出具
的诊断证明书为依据， 一味拒绝
鉴定、 不提交有关材料， 必将导
致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无法进行，
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程丽丽自
行承担。 颜东岳 法官

上班三天因工受伤， 公
司既否认劳动关系又否定构
成工伤

2020年8月2日， 李改平进入
公司从事车间操作工工作， 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20年8
月5日， 也就是李改平上班的第
三天， 他即因工作受伤。 经送医
院治疗， 诊断结果为右手中指中
末节毁损伤。

因入职时间短， 公司尚未为
李改平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
他于2020年11月11日向当地人社
局申请工伤认定。 在双方就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情况
下， 人社局作出 《工伤认定中止
审理通知书》。

随后， 李改平于2020年12月
30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 经审
理， 仲裁机构裁决确认其与公司
在2020年8月2日至2020年12月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
该裁决诉至法院， 法院于2021年
6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 确认双
方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
司提起上诉后， 二审法院于2021
年10月26日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的判决。

依据上述法院生效判决， 人
社局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 《认
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李改平于
2020年8月5日所受伤害为工伤。
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结论， 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因其
诉求未获支持 ， 公司又提起上
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公司的上诉请求。

因未签订劳动合同， 工
资标准和经济补偿成为争议
焦点

2022年10月20日， 李改平就
工伤待遇一事再次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3
年11月3日裁决公司支付李改平：
1.经济补偿金5220元； 2.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93960元 、 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20880元 、 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83520元 、 停工
留薪期工资50808元 、 劳动能力
鉴定费300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法院。

法院开庭审理时， 双方的主
要争议焦点是公司应否向李改平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仅工作3天的李改平月工资应按
何种标准计算。

对此， 公司主张李改平从入
职至受伤全部工作时间只有3天，
李改平在出院之后既没有向公司
请假，也没有回公司上班，直到劳
动争议仲裁阶段才向公司提出解
除劳动关系， 由此可见双方之间
的劳动关系一直没有解除。 由于
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 解除劳动
关系是由李改平提出的，所以，公
司依法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于李改平的月工资标准，
公司称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工资，
只是口头约定其每月工资5000元
左右 。 早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
中， 已经认定公司经营者许丽萍
的丈夫温伟通过微信支付3000元
给李改平， 该款项并没有备注是
什么款项。 案外人曲华、 佟旭通
过微信支付李改平1000元， 也没
有备注是什么性质的款项， 无法
认定这些款项为李改平工资所
得。 李改平称其月工资为10440
元， 这仅仅是其个人主张， 不能
作为本案相关费用支付基准。

李改平主张， 入职时公司与
他口头约定上班时间为上午7点
30分至12点 ， 下午1点30分至6
点， 每月的1日为休息日。 同时，
温 伟 口 头 承 诺 其 工 资 标 准 为
每 小 时40元 ， 每天工作9小时 。
在劳动关系确认一案审理时， 公
司职工曹斌在接受法院 《事故伤
害调查笔录》 中陈述， 李改平的
工资标准与李改平本人的陈述相
一致。

此外， 李改平主张， 经济补
偿金是公司通过电话辞退他时告
知的， 且公司对仲裁机构认定双
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未提
出异议。

结合证据认定职工工资
标准， 法院判令公司承担工
伤赔偿责任

关于李改平的月工资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
付台账。 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
保存二年。 本案中， 双方当事人
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考勤记
录、 工资台账等属于公司掌握的
证据， 应由公司负举证责任。

经查， 与本案相关联的确认
劳动关系一案判决认定， 公司存
在经营者许丽萍的丈夫温伟委托
曲华、 佟旭向李改平微信转账的
事实， 但公司未能说清2020年10
月8日微信转账1000元是何种款
项性质。 对此， 李改平提交其与
温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0
年10月6日李改平：“老板， 你好！
请把我上班的工资 （40元×18小
时=720元）结算支付一下。 ”2020
年10月8日李改平：“谢谢老板，收
到佟旭代老板给的1000元 （工资
720元+医药费280元）……”温伟
未作回复。

一审法院认为， 李改平的工
资情况的举证责任依法由公司承
担 ， 但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 李改平则提供上述微信聊天
记录予以佐证。 结合曹斌在 《事
故伤害调查笔录》 中陈述李改平
工资标准为40元/小时 ， 每天工
作9小时， 李改平主张的月工资
与微信聊天记录及曹斌的陈述一
致 ， 能够互相印证 ， 构成证据
链， 应当予以采信。 据此， 一审
法院认定李改平的月工资标准为
10440元。

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 一审
法院查明， 对仲裁认定双方是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当事人均
无异议。 结合公司在仲裁庭审笔
录中 “如果李改平确认自2021年
1月1日起 ，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也认可双方劳动关系解
除时间为2021年1月1日， 但对李
改平主张公司单方解除不予认

可” 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
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 因
此， 公司应当依法向李改平支付
经济补偿金。

综上， 一审法院于2025年5月
判决公司向李改平支付：1. 经济
补偿金5220元；2. 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9396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2088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83520元 、 停工留薪期工资
50808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 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评析］
本案中， 公司主张双方口头

约定的李改平月工资标准为底薪
5000元以及提成， 但仅有单方陈
述， 并未能就其主张提交有效证
据加以证明， 当然不能得到法律
的支持。 相反， 李改平主张其月
工资标准为40元/小时 ， 每天工
作9小时， 每月休息一天， 双方
约定的月工资标准为 10440元 。
对此， 其提交的自己与公司经营
者 许 丽 萍 的 丈 夫 温 伟 微 信 记
录 等 证据予以证实 ， 法院综合
证人陈述， 认定李改平工伤前月
工资标准为10440元/月， 符合法
律规定。

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该法第四十六条
第二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 （二） 用人单位
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
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本案中， 双方均无法证明系由用
人单位提出还是劳动者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 ， 一审法院依据当 事
人 庭 审 陈 述 认 定 双 方 系 协 商
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公
司应当向李改平支付经济补偿
金。 同时 ， 结合李改平在公司
的工作年 限 ， 判决公司向其支
付半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是
正确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职工工作仅3天受伤，工伤待遇如何确定？
劳动者入职后刚工作3天即因工受伤。 由于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且公司未为劳动者

缴纳包括工伤在内的社会保险， 在劳动关系确认、 工伤认定及工伤待遇给付等环节， 公司一概予
以否认。 本案历经仲裁、 一审、 二审之后， 公司最终承担了该劳动者的工伤赔偿责任。

未签劳动合同亦未缴纳社会保险


